
附件6
    福州英华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、公共基础部学年绩效量化考核自评表       日期：
	序号
	观测点
	分值
	考核评定标准
	自评分
	复核分

	1
	院、部综合管理

（16分）
	行政管理

（7分）
	每学期有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，各课程有建设规划。课程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标准要求、学期工作计划和总结有切合实际的工作内容，工作计划落实有效。
	3
	规划、计划、总结等管理建设文件齐全，且符合要求得2分（不符合的每项扣0.5分）

各项工作按计划、规划完成的质量给分：优良2分，中等1分，未完成或完成的质量差0分。
	
	

	2
	
	
	按学校职能部门的布置，上报材料及时，并经院（部）领导审查，质量符合要求。
	1
	迟交一次或因不合格被退回一次扣0.25分
	
	

	3
	
	
	教研活动、院（部）务会议开展

正常，有记录、有成果。
	2
	定期召开教学研究活动，有计划、有主题、有讨论、有对策。无组织、无主题、无记录、无成果各扣0.5分。
	
	

	4
	
	
	省内外交流情况
	1
	有省内外交流学习或对口援助，有学习借鉴成果的，每项0.5分；没有交流的扣1分，有交流没有成果的扣1分
	
	

	5
	
	教学管理

（6分
	任课教师及时安排到位
	1
	所有课程在开课前5天，任课教师安排到位，每缺一门课程扣0.5分
	
	

	6
	
	
	教材选订及课前到位情况
	1
	教材选择符合规定，征订无误，无选订原因造成教材课前没到位，错订一门或课前迟到位一门扣0.5分，选订教材不合适每门扣0.5分，有违规问题该项不得分。
	
	

	7
	
	
	教学运行管理
	3
	未经审批不按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（实践教学）标准实施教学，每门扣1分；未经批准私自调课、代课、调换教学地点每人次扣1分；学期教师因私（含病事假，不含国家规定的婚假、产假等）平均调课节数达2课时扣0.5分，高于3节课（含）扣1分，高于4节课（含）的扣1.5分，高于5节课（含）的扣2分；

考试组织管理不规范，出现泄题、群体作弊，未按规定命题，考场混乱等不规范事件每起扣1分；

未及时按要求提交教学运行管理文件、资料，影响教务处教学运行统畴协调的，每起扣1分
	
	

	8
	
	
	教学档案管理
	1
	教学档案管理规范、齐全得1分；不够规范齐全扣0.5分，不规范、齐全的不得分。
	
	

	9
	
	教学质量

监控

（3分）
	系级教学质量监控

组织实施情况
	3
	按福州英华职业学院系级教学督导量化考核分的3%计入
	
	

	9
	立德树人（6分）
	“三全育人”

（3分）


	贯彻落实学院“三全育人”工作方案，全面推进（院、部）“三全育人”工作情况
	3
	按照学院三全育人工作方案与院（系）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标准制定院（部）三全育人工作方案并全面推进，统筹院、部各课程、教学活动育人资源和育人力量，构建全员、全过程、全方位育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，打造“三全育人”典型和德育特色案例。没有制定院、部方案不得分，未按学校要求和各院、部方案推进工作，每缺一项工作未完成扣1分
	
	

	10
	
	课程思政

（3分）
	贯彻落实学院全面推进“课程思政工作方案”，思政融入课程教学情况


	3
	按照学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方案，深入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，所有课程按要求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与建设，推动公共基础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，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，形成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课程思政教育案例，培育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院、部课程思政教学团队，积极组织、发挥思政教师参与各系课程思政教学团队，开展课程思政研究与建设，卓有成效。未立项建设课程思政示范课、课程思政教学团队（未组织思政教师参与）并开展建设工作完成建设成果的每项扣1分，未按方案要求实施课程思政的课程，每门扣0.5分。
	
	

	11
	师资队

伍建设
（18分）
	师德师风

（4分）
	师德师风的监督与建设工作


	2
	建立院、部师德师风常态化教育和监管机制，将师德师风要求贯穿教师培养、培训、管理、考核各环节，落实教师职业行为准则，建立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；建立思政课教师退出机制，对出现政治立场倾向问题、师德师风问题、不适合继续从事思政课教学人员，第一时间退出思政课教师队伍；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严格执行师德考核一票否决。在院、部师资管理各环节严格落实的得2分，没有落实的每项扣0.5分，出现违反师德行为的扣4分。
	
	

	12
	
	
	专兼教师日常教学规范
	2
	以学校教学检查和督导检查为依据，教师发生教学差错每人次扣0.25分，一般教学事故扣0.5分，严重教学事故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13　
	
	专任教师

（11分）
	优化教师结构（职称、学历、数量）；有高校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占90%以上；教研室主任按规定选配到位
	3
	教师结构每项指标有增量、有优化得1分，具体指标数值由教师发展中心审核认定；教师资格证未达比例要求的扣1分；每个专业、教研室按规定条件配备一名教研室教研室主任，每缺一个扣1分。
	
	

	14
	
	
	教师业务培训
	2
	教师每年专业培训或继续教育不少于16学时，得1分；参加国培和省培项目，每人次得0.5分，访问工程师（访问学者）每人次得0.5分。

马院应建立思政课教师校级培训制度，每年至少开展1次，全员参加各级宣传、教育等部门组织的教学培训。未达到每项扣0.5分。
	
	

	15
	
	
	教师企业（社会）实践（服务）
	3
	按省教育厅要求，教师每年下企业（社会）实践（服务）不少于一周。以院、部教师平均值计算，每少1天扣1分。

教师考取与学科相关的中级以上职业证书每人次得0.5分
	
	

	16
	
	
	新教师及骨干教师培养
	2
	根据学院“中青年骨干教师”培养对象、省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、出国（境）研修项目等实施情况，以及新教师培养制度落实情况进行考核，未达到要求的每项扣0.5分。
	
	

	17
	
	
	师资队伍稳定
	1
	考核年度离职教师数超过教师总数15%的扣0.5分，超过10%的扣0.3分，离职率在10%以下的得1分
	
	

	18
	
	兼职教师

（3分）
	兼职、兼课教师管理与培训
	1
	根据学校外聘、兼职教师管理的办法，开展专门针对兼职、兼课教师教师教学效果考察和能力培养工作，未能按规定进行管理（是指培训、聘用、资料整理和上交、到岗及时）则每项扣0.25分。
	
	

	19
	
	
	专兼结合教学团队建设
	2
	建立高水平专家特聘岗、聘请学科、行业专家兼职参与学科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名师工作室建设、产学研合作等，形成专兼结合的教学创新团队。（满分2分，未开展工作不得分，每开展工作一项得0.25分）
	
	

	20
	教学改革

与实施
（12分）


	教学改革及教学创新

（8分）
	实施课堂教学模式、组织、手段、方法改革有特色有亮点
	4
	根据学校课堂教学教革与建设计划要求开展课堂教学改革。每完成一项有亮点有特色的教学改革任务，并取得显著成效，及时提交佐证材料和案例总结得1分。封顶4分；同类项目只计算一次，不重复加分。。
	
	

	21
	
	
	教学资源库、精品资源共享课、微课、app教学等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应用
	1
	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有成效，微课、翻转课堂等信息化教学手段有试点和应用，学生和社会人员等受益面大。无措施无成效不得分。
	
	

	22
	
	
	教学改革项目
	3
	积极参加各类教学改革项目申报，各类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成功的，平均每门课程不少于1项，新开课程不作要求。不达要求的每门课程扣1分。
	
	

	23
	
	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编制（2分）
	编制情况
	2
	开设课程与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标准未按规定时间、规定格式进行编制的，按课程计分，每项扣0.5分。
	
	

	24
	
	教师获得校级比赛得奖情况（2分）
	教师获奖
	2


	校级比赛是指全校范围的比赛项目（包括微课比赛、教学能力比赛等），以参与人数和获奖情况综合比较。综合排名中位以上得满分，其他的系，按照排名下降一位扣0.25分。
	
	

	25
	实践教学
（8分）
	实践教学项目的开设与实施（3分）
	以职业能力培养（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）为核心，精心设计开展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培养（价值塑造）的各门课程的实践教学
	3
	按照专业教学标准、课程标准、思政课教学纲要等，校内外多方联动建设性地完成各项目的实践教学，实践教学计划、指导文件、组织指导、实施效果好，学生满意度高。每门课程得1分，教学环节指导实施文件每缺1项扣0.5分。
	
	

	26
	
	教学建设项目立项与建设（1分）
	建设项目完成率
	2
	对照考核学年教学项目建设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考核，未按计划完成，每项目扣1分。
	
	

	27
	
	教学设施、

场所管理

（2分）
	设备完好及维护情况；场所日常及安全管理
	3
	教务处每学期不定期进行检查，以两个学期的检查统计数累计。抽查相关设备的完好率及设备维护、整理就位、设备及场所整洁情况，设备损坏未及时报修，设备整理、清洁不到位、管理混乱，存在安全隐患的每项扣0.25分，分数扣完为止。出现管理责任事故、安全责任事故的该项不得分。
	
	

	28
	
	
	
	
	
	
	

	29
	人才培养
（14分）
	校园文化引领与素质拓展教学活动（4分）
	组织开展学生素质拓展提升第二课堂活动，传承创设引领校园文化
	4
	有计划的组织面向全校性的校园第二课堂活动，结合重要节日、重大事件开展校园文化活动，引领校园文化。一般活动每项0.5分，有特色、有计划、有方案、有总结案例的的每项1分
	
	

	30
	
	教学满意度（4分）
	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
	4
	根据每学期学生对任教课程的满意度测评，以院、部开设课程的满意度平均分为依据，在全校排名中位数以上得4分，每下降一位排名扣0.5分。
	
	

	31
	
	阳光体育与学生体能测试（公基部6分）

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研判和选择性必修课开设（马院6分）
	阳光体育方案组织实施和体质训练与测试；（公基部）

开展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研判，依据调研结果制订教育教学方案；面向全校开设“四史”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新时代伟大变革等选择性必修课程（马院）
	6
	制订阳光体育方案并组织实施，形成朝气蓬勃的校园体育文化，获师生广泛好评得3分，良好2分，中等1分，实施效果差不得分；

以教育厅对学校体质测试排名为基准，达到平均值得3分，每降1名扣0.25分。

建立学生学生思想政治状况定期调查研判制度，依据调研结果制订教育教学方案并实施（3分）；开设规定要求的选择性必修课程，效果好。每门得1分
	
	

	32
	合作共建与社会服务能力建设
（6分）
	合作共建

（2分）
	合作共建组织与管理
	2
	根据院、部合作共建签约的单位数量、捐赠额进行综合统计，每个开展有效合作共建单位得0.5分，每万元捐赠得1分。
	
	

	
	
	合作共建具体实施(2分）
	与合作共建单位开展教学、教科研、课程建设等具体情况
	1
	与共建单位每开展一项合作教学、教科研、课程建设等工作得0.25分。
	
	

	
	
	科研经费到款额(1分）
	科研经费到款额
	1
	系（院、部）人均排名，第一名或有10％增量的系（院、部）为满分，排名每降一名扣0.25分，没有到款额不得分。
	
	

	33
	
	社会服务能力（2分）
	社会服务与社会影响力
	2
	以学校名义开展社会、企业员工培训；开展调查研究和政策研究为政府、企事业单位提供决策咨询；参加各级各类宣讲团宣传阐释党、国家、行业政策、决策布署和创新理论，每项0.5分。没有发生数的不得分。
	
	

	34
	主要目标任务（20分）
	一类主要目标任务（10分）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二类主要目标任务（10分）

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      计
	
	100
	按50%的比例折算计入考核总分
	
	

	备注：各系（院、部）一类目标、二类目标依据实际情况每学年填报


1

